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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8D_B0_

E5_8F_91_E5_B9_BF_E4_c80_303965.htm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文件粤府办〔２００７〕６８号 印发广东省非农业建设依

法占用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办法的通知各地级以上市

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

属机构：《广东省非农业建设依法占用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

市补划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中碰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国土资源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二○○七年八月二十日 广东省非农业

建设依法占用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

非农业建设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划工作，确保我省基本农

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治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广东省基

本农田保护区治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是指选址确实无法

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国家和省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

施等非农业重点建设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占用基本农田保护

区内的耕地，而本市范围内没有适宜的耕地可供补划为基本

农田，需要在其他地级以上市范围内补划数量和质量与占用

的耕地相当的一般耕地为基本农田的行为。 第三条 跨地级以

上市补划基本农田工作在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省国

土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厅、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和指导监督。 

第四条 非农业建设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补划，原则上应在建

设项目所在地乡（镇）、县（市、区）或地级以上市范围内



进行。对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数量较大、当地确实无法完成

补划任务的，在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可由项目所

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跨地级以上市补

划。 第五条 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工作必须同时具备以

下条 件： （一）依法占用。占用基本农田须依法经国务院批

准。 （二）控制范围。答应申请跨地级以上市补划基本农田

的地区，仅限于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等四市。 （三）规

模要求。单个建设项目用地依法占用基本农田20公顷以上。 

（四）平等有偿。占补双方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自愿协商，

并达成书面协议。 （五）总量平衡。占补双方耕地保有量任

务指标不变，相应核减占用方、增加补划方的基本农田保护

区任务指标。 （六）先补后占。拟占用的基本农田应先进行

补划，并经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厅、发展改革委验收合

格后才能占用。 （七）权属不变。补划后的基本农田权属不

变。 第六条 补划为基本农田的一般耕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现状为一般耕地，补划的数量不少于被占用基本农田

的数量，质量不低于补划地区耕地的平均水平； （二）连片

面积在3.3公顷以上。 第七条 申报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

的程序。 （一）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批准认定的国家和省

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在建设项目

预审前（已通过用地预审的项目在选址确定后、用地报批前

），由项目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跨

地级以上市补划基本农田。 （二）省国土资源厅根据各市耕

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情况，并征求相关地级以上市

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意见后，向省人民政府提出同意或不

同意以及推荐拟承担补划基本农田任务的地级以上市名单的



建议。 （三）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国土资源厅冠“经省

人民政府同意”字样，向项目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下

达批复。 （四）项目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以下称委

托方）根据省国土资源厅的批复和推荐名单，与拟承担补划

任务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以下称承担方）协商达成委托

补划基本农田的意向，并由承担方拟定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报省国土资源厅审查。 （五）省国土资源厅在对基本农田跨

市补划方案进行审查的基础上，会同省发展改革委、农业厅

组织土地规划、区域治理和农业等方面的专家，对调整补划

基本农田方案进行论证，包括占用基本农田的必要性，补划

基本农田的位置、面积、耕地等级，以及对补划基本农田的

整理要求等内容，并向委托方和承担方出具论证意见。 （六

）建设项目通过用地预审后，委托方将项目涉及的基本农田

补划方案、专家论证意见以及相关建设项目用地材料按法定

程序逐级上报国务院审批。 （七）建设项目用地经国务院批

准后，由委托方与承担方（或委托国土资源治理部门）签订

《委托补划基本农田协议书》，明确双方的义务、权利和责

任，并报省国土资源厅备案。 （八）承担补划基本农田任务

的地级以上市，应在3个月内将任务逐级下达到相关县（市、

区）、镇（乡），具体落实到村委会、村民小组、农户和地

块。要按专家论证意见的要求，绘制补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分

布图，进行公告、造册登记、树立标志牌，完善图表数据等

档案资料，并对补划的基本农田进行整治，增强地力，保障

产出。 （九）基本农田补划任务完成后，由承担方国土资源

治理部门会同农业治理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初步验收，认为

合格的，向省国土资源厅、农业厅、发展改革委提出验收申



请，并提交报告、图件、表册等有关文件资料。 （十）省国

土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厅、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基本

农田保护区划定标准和专家组的论证意见和要求，对补划的

基本农田进行实地抽查验收。省国土资源厅应于每年年底将

本年度的基本农田易地补划情况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委托方支付给承担方补划基本农田的费用，根据《广东省非

农业建设补充耕地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66号）第十条 第

二款规定，按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每平方米15元的

标准执行，并在双方签订的《委托补划基本农田协议书》中

明确具体支付方式。补划基本农田的费用纳入预算治理，专

款用于耕地开发整理，重点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耕地质

量建设，不得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 第九条 国务院批准项

目用地后，委托方和承担方应及时办理镇（乡）、县、市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修改的报批、成果备案等手续。 第十条 

申报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地

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的请

示； （二）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以及国家或省

重点项目计划文件； （三）项目选址意见； （四）本市基本

农田保护和耕地后备资源情况； （五）拟占用基本农田的表

册（含地块位置、图斑地类号、面积等）； （六）标明拟占

用基本农田位置的有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1

∶10000）、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1∶10000）； （七）占

用基本农田的听证材料。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

划方案包括以下资料： （一）委托方和承担方签订的委托补

划基本农田的意向书； （二）承担方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后

备资源情况； （三）拟补划基本农田的表册（含地块位置、



图斑地类号、面积等）； （四）标明拟补划的基本农田位置

的有关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1∶10000）、基本农

田保护区分布图（1∶10000）。 （五）拟对补划的基本农田

进行整理的计划和措施。 第十二条 各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应当制定基本农田跨地级以上市补划的具体实施办法和专

项资金使用治理规定。涉及基本农田建设的投资应纳入各级

政府投资计划治理，省国土资源厅会同省财政厅对跨地级以

上市补划基本农田的专项资金使用治理进行指导监督。 第十

三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